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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充足的生命—約翰一、二、三書                                    03/16/2014  

在愛裡持守真理 

 

約翰二書第第一至十三節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太太或作教會下同〕和他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

愛、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2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也必永遠與

我們同在．3 恩惠、憐憫、平安、從父 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在。

4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歡喜。5太太阿、我現在勸你、我們

大家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6我們若照他的命

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7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

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8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有古

卷作我們〕所作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9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 神．常

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10 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

他的安．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

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裡、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13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

都問你安。 

 

一、 使徒書寫約翰二書的對象及目的： 

A. 對象是教會：揀選的太太意指蒙揀選的教會。 

1. 她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2. 不但是我愛的，也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愛的。 

3. 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所以是寫給教會的。 

4. 未指明收信人的原因：在教會受逼迫及異端興起的環境下，為免信落入不良份子讓教會

遭受麻煩，特意讓此封信成為私人信件。 

B. 目的： 

1. 因真理就會愛神的兒女，1~3 

2. 神的兒女應遵行真理，4~6 

3. 神的兒女應保護真理，提防異端及敵基督，7~11 

4. 鼓勵，12~13 

 

二、 愛神的兒女，1~3: 

A. 因神的話在我們裡面工作，就能誠心的愛神所愛的，1~2：基督的愛在我們裡面是有根有基，

弗三 17，我們就能去愛神的兒女—弟兄姊妹。 

1. 愛就是喜歡真理：林前十三 6「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以真理為標準來愛人，

不憑自己的喜惡決定愛的標準。 

2. 真理永不改變：對弟兄姊妹的愛不改變，是持守到底的愛，因此持守的愛不是時漲時落

（情緒 emotional)，也不是放縱的愛或溺愛，是 agape 的愛，不改變的愛。如以弗所的

教會一樣，失去了起初的愛心(啟 2：4)，以真理愛人，是清潔的愛、單純的愛、造就的

愛與不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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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父神和主耶穌是愛的源頭：  

1. 神就是愛：神犧牲的愛 

2. 耶穌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約一 14），為我們捨命受死

在十架上，以祂的完全代替不完全。 

 

 

三、 遵行真理彼此相愛，4~6： 

A. 遵行真理終極是神的喜樂，4：遵行神的命令是神的真理在神兒女的身上顯明出來，這不

只是神兒女降服於神的權柄下，心甘情願的、實實在在的活在神的心意中。 

1. 教導的人得喜樂：因著使徒約翰的書信，弟兄姊妹行在光中，行在真理，約翰得喜樂，

現今，傳講真理的得喜樂。 

2. 教會充滿愛和喜樂：因著弟兄姊妹遵守神的話語，愛神愛人，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有愛

聯結，就不會有表面的關係，而是有實質的關係。 

3. 神的心意得滿足：神的兒女遵行神的旨意並且能體會神的心意而行的。 

遵行真理的會愛神愛人，教會因而充滿喜樂，神的心意得滿足。真理是光，光把人領到

神的豐富中，「因為在祢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祢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三十六

9）。 

 

B. 持守主的命令，5~6：  

1. 使徒約翰不斷的提醒大家遵守，因為他親耳聽到主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

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十三 34) 約翰親口說：「我

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歡喜」(約二 1：4)可以看出，

只要有人來遵行他所領受、所看重、所勸戒的這一條命令，他的心就甚歡喜。這真是一

個愛主的美好榜樣。 

 

2. 愛主必會遵行主的命令：因為不是出於人的感情或情緒，或是自我滿足，是因愛神而順

服神，遵行神的話語去愛人。除此，我們可能也會像約翰一樣，非常的熱切的希望別人

也要照著主的命令而行，看到別人也照著遵行，心就甚歡喜。  

 

四、 保護真理，7~11： 

A. 敵基督：敵基督約壹二 18~29 

敵基督特徵：說謊（不承認自己犯過罪，約壹一 9），不承認耶穌是基督，不承認耶穌是

神的兒子、是道成肉身，沒有聖靈掌權的。 

超越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就沒有神：自己研發道理，不符合聖經的教導。他們的教導

是為自己謀利的，不是真的愛弟兄姊妹，不是為了弟兄姊妹的好處，而是為自己的好處著

想的。 

 

B. 神的兒女：完全的愛 

1. 聖靈內住，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祂兒女裡面 

2. 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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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愛神愛人 

4. 遵行真理、忠於主託付工作：珍惜工作中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已經得著該有的成效？是

否達到益人榮神的目的？是否能在神面前得滿足的賞賜？是否能對神對人都無愧於自

己的良心？這都是忠心的工人該有的態度，有這樣的態度才會使他們在恩賜和靈命上不

斷長進。 

5. 神必賜給獎賞 

 

C. 不能接待那迷惑人、敵基督。 

1. 愛神的絕對不容讓敵基督 

2. 接待、問安敵基督讓他們有機可乘：i.讓我們與他們有屬靈的聯結，尤其在罪方面。ii.

自己或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漸漸受影響、受迷惑。  

 

五、 喜樂滿足的生命，12~13： 

與人有美好的團契生活，在愛中彼此的接納與包容，在神的話語中彼此得造就、得幫助，實在

有說不出的喜樂，在神的家中要彼此確實的相愛，也要彼此提醒，一起行在主的光明中。 

 

 

作業 

1. 為什麼使徒約翰我們要遵行真理？遵行真理的益處是什麼？ 

 

2. 在保護真理裡，為什麼不能接待、問安異端或敵基督？有什麼困難執行呢？ 


